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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女士：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

你曾於 2002 年 11 月 22 日來信，請政府澄清採取了哪些措施，使適用於香港

特區的公約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在香港有效，我現謹代表律政司司長作覆如下。

適用於香港特區的聯合國公約

聯合國公約對簽署公約的各締約方須承擔的義務，均有所規定。各締約方必須履行這

些義務。有些義務可通過行政措施履行，有些可以按照現行法例的規定履行，而有些

則須制定新法例才可履行。採用何種方式履行義務，要視乎有關義務的性質。雖然香

港未能成為聯合國公約的締約方，但公約如適用於香港，香港必須像締約方一樣，履

行公約中訂明的義務。

我們可以藉《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》中的三項條文，說明履行聯合國公約義務的的

三種方式－

(a) 透過行政方法實施－第七條規定

對 嫌 疑 犯 提 起 公 訴 的 締 約 國 ， 應 按 照 其 法 律 將 訴 訟 的 最 後 結 果 通

知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。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將 此 項 資 料 轉 送 其 他 有 關 國 家

和 有 關 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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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出現須履行傳達刑事訴訟結果義務的情況，便會由香港特區政府以行政方式負

責，很可能是透過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處理。

(b) 透過現行法例實施－第八條第 2款規定

任 何 人 因 第 一 條 所 稱 任 何 罪 行 而 被 起 訴 時 ， 應 保 證 他 在 訴 訟 的 所

有 階 段 受 到 公 平 待 遇 ， 包 括 享 有 他 所 在 地 國 家 法 律 規 定 的 一 切 權

利 和 保 障

這項給予“公平待遇”的義務是透過規管刑事訴訟的有關香港法律和《香港人權法案條

例》來履行。

(c) 須透過新訂法例實施－第二條規定

每 一 締 約 國 應 按 照 第 一 條 所 稱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處 以 適 當 的 懲 罰 。

該公約第一條訂立劫持人質的罪行，第五條規定須訂明該等罪行的多項域外司法管轄

權。

當局於是制定《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及劫持人質條例》(第 468 章)第 4 條，以便該公約

的第二及第五條能在香港實施。

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

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條全文如下︰

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同 意 依 憲 章 之 規 定 接 受 並 履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決 議 。

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全文如下︰

安 全 理 事 會 得 決 定 所 應 採 武 力 以 外 之 辦 法 ， 以 實 施 其 決 議 ， 並 得

促 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執 行 此 項 辦 法 。 此 項 辦 法 得 包 括 經 濟 關 係 、 鐵

路 、 海 運 、 航 空 、 郵 、 電 、 無 線 電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之 局 部 或 全 部

停 止 ， 以 及 外 交 關 係 之 斷 絕 。

一如聯合國公約所帶來的義務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所帶來的義務對香港(透過中華

人民共和國作為聯合國會員國)具約束力。我們可視乎有關義務的性質，透過上述三種

方法履行有關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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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 年，當局通過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(第 537 章)，授權行政長官制定規例，以落實

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指示，以實施安全理事會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施加的制

裁。行政長官曾多次運用這項制定規例的權力，以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施加制裁

的決議。

不過，這項權力不可用來實施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決議。我們有時需透過主體法例實施

有關決議(假定現有法例或行政方法不宜用作實施某項決議)。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 號

決議案是一例子。該決議大致上是針對恐怖主義活動，但不是對某地方實施制裁。基

於這個原因，我們制定了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條例》，以實施聯合國安理會第

1373 號決議。

你在信中提到有關實施《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

的公約》，以及聯合國安理會第 1412 號和第 1432 號決議一事。由於上述公約和決議

正由立法會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審議，我不擬討論箇中細節。關於議員要

求政府澄清採用何種措施，使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公約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在香港有效

一事，我相信上述解釋已說明有關情況。

國 際 法 律 專 員 溫 法 德

2002 年 12 月 16 日


